危險性機械或設備異動報備書
	機械
(固定式起重機
(移動式起重機
(營建用升降機
(吊籠
	設備
(鍋爐
(第一種壓力容器
(高壓氣體特定設備
(高壓氣體容器
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中華產業機械設備協會
（403 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37號13樓之2）
主　旨：本公司危險性機械或設備(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)共    座，自   年   月   日起申報 停用 (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　），請查照。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 
負 責 人：
地    址：
電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
中 華 民 國　  　年　  　月　  　日
	備註：

1、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廢用時，請另填寫【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廢用申請書】，並將檢查合格證(明)正本繳還各轄區勞動檢查機構，廢用之機械或設備不得恢復使用。

2、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停用時，如停用期間超過檢查合格證(明)有效期限一年以上時，擬恢復使用時，應檢附相關資料向代行檢查機構申請重新檢查。
3、 各區勞動檢查機構如下：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（408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7樓）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（300新竹市東區新安路2號）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（407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2號）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（435臺中市梧棲區大觀路6號）
四、如對申報程序有疑義，請電洽代行檢查機構：
社團法人中華產業機械設備協會（403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37號13樓之2）
電話：04-23726599  傳真：04-237265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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